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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创新与压力测试推动上海高水平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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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北京 100010)

【摘 要】:随着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加速重构,我国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尽快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

基本国情,同时又能与国际经贸规则无缝衔接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机制｡上海应在数字贸易与互联网开放､劳工标准､

知识产权保护､中性产业政策等经贸规则的关键领域开展压力测试,为 CPTPP 规则谈判提供经验借鉴和参考依据,担

负起引领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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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和“试验田”,承担着引领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本文围绕制度创

新与压力测试，开展了以下 4 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总结高水平开放、制度创新、压力测试的概念与内涵；二是梳理上海推进制

度创新的现实基础条件；三是分析上海实施以压力测试推动制度创新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四是提出上海实现高水平开放制度创

新与压力测试的对策建议。

一、 高水平开放与制度创新、压力测试的关系

(一)高水平开放的概念与内涵

根据现有的研究，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在继续推动出口的同时大力促进进口，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探索制度型开

放新模式，是高水平开放的主要内容。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持续完善和创新经济体制。随着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加速重

构，我国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尽快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同时又能与国际经贸规则无缝衔接的新体制。推

动高水平开放应围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予以推进。一是要求不同地区，特别是落后地区，加大开放力度。二是要求开

放对象更加全面，既要继续加强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也要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三是要求在更多领域推进自由化、便

利化措施。

(二)制度创新与压力测试的关系

国家“十四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经济新体制，这也是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远景目标的先头工程。

制度创新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持续的制度创新保证了国家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经济财富的不断创造，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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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国家社会进步。压力测试则鲜有传统理论支撑，更多见于政府施政策略之中，是政府用于政策检验和监管的一种手段或工

具。对我国而言，压力测试常常作为一种创新工具应用于自贸试验区建设之中。在国外，压力测试更多应用于金融领域监管，

是高级管理层用来制定业务战略、风险管理和资本管理决策的重要工具。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创新是核心措施，压力测

试是推动制度创新的具体手段或工具。例如，上海自贸试验区建立了制度创新的风险压力测试区，对标国际通行经贸规则，改

革投资管理制度，探索采用国际惯用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使得外资企业市场准入方式更加符合国际通行经贸规则。自 2013 年

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全国首份负面清单以来，负面清单的长度已大幅压缩，从最初的 190 条压缩到 2021 年版的 27 条。负面清

单长度缩短的本身就是一种压力测试行为，在此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检验和完善了制度创新政策，积累了防控和化解风险的经

验。

(三)制度创新和压力测试促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作用

1.制度创新是实现上海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动力

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对外开放加速了我国制度环境从旧到新的转变，因此可以说对外开放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

而对外开放强调一国商品、劳务、资本等要素与别国双向交流，其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它的本质就是制度创新。从两者关

系看，首先，对外开放始于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起点是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层面的改变，

没有政策和制度的转变，经济层面对外开放则无从谈起。其次，对外开放的程度取决于制度创新的程度。制度创新的程度决定

了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我国优势产业的培育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与制度创新紧密相关。实现全方位的高水平开放，必须实行

全面的制度创新。因此，制度创新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制度创新的变动决定着对外开放的变动趋势。上海实现高水平开放的动

力源泉就是要实施好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推动上海高水平开放。

2.压力测试是实现上海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方式

压力测试多见于我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过程中，其本质是一种“试错机制”,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试

错区”。新的投资监管、金融监管、政府管理、法治环境等制度创新集中于上海自贸试验区内，通过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不断“试

错”,总结推广成熟经验，以上海带动全国，利用外部压力“倒逼”全国经济系统改革创新，进而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经

济转型升级之路。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实施制度创新的压力测试，可在全国起到示范效应，为我国其他地区深化对外开放提供可

借鉴的样板。只有在改革的试验田中“试错”,才能培育出全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才能实现我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因此，

作为常见于自贸试验区建设中的压力测试，本身就是一种对标国际经贸规则、探索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一种探索，自然也是实现

上海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方式。

二、 上海推进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条件

(一)重大战略政策推动上海高水平开放

上海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一方面享受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持续红利，另一方面也依托自身优势，推出符合自身情

况且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政策措施，为上海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下了坚实基础。

1.深入推进扩大开放政策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上海始终坚持服从国家战略，贯彻中央对上海的要求，把上海的发展放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中，获

得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被视为我国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的标志性事件。近年来，在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上海相继出台“扩大开放 100 条”“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利用外资 24 条”等扩大开放支持政策，凸显了制度创新的示范引领作用。在我国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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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RCEP 签署生效、积极加入 CPTPP 和 DEPA 的背景下，上海将继续深入推进扩大开放政策，着力制度型开放，在跨境数据流动、

数字经济、跨境金融服务等领域开展试点，推进互联网、云计算、医疗等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力度，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2.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关于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经济发展

战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将在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发挥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同时也为上海构建全方位一体化开放新高地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发展机遇。《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进一步发挥上海的龙头带动作用，江苏、浙

江和安徽各自发挥其比较优势，推动跨区域合作，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由此可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上海实现高水平对

外开放提供了腹地支撑。

3.加速对标国际经贸规则

在国际竞争环境日趋激烈、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的背景下，与国外竞相出台投资贸易保护政策不同，我国对外开放的力

度越来越大，营商环境越来越优化。上海的营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的背

景下发挥自身优势，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上海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提供了经验和依据。

(二)经济基础持续巩固

面对全球新冠疫情的反复冲击，国际市场环境的复杂多变，上海扎实落实稳外资稳外贸政策，对外贸易不断优化，利用外

资实现增长，产业基础继续巩固，自身实力不断提升。

1.金融、航运、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健康发展

上海是我国金融、国际航运、信息等现代服务业的中心城市，经过多年高质量发展，上海现代服务业取得显著成效。在金

融业领域，上海金融中心国家化水平进一步提升。2020 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 227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在国

际航运领域，2022 年，上海集装箱吞吐量达 4350.3 万国际标准箱，增长 0.5%,是世界公认的国际航运中心。预计“十四五”期

间，上海将继续推动航运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积极参与国际航运事务治理，全面建成全球领先的国际航运中心，提升全球海洋

中心城市能级。在信息技术领域，上海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上海依靠和推广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信息技术，引导企业逐步将线下服务向线上转移。

2.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持续提升

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上海加大力度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技术和关键核心产品不断实现突破性发展，发展质效

持续提升。2020 年，上海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13930.7 亿元，同比增长 8.9%。全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7327.6

亿元，同比增长 9.2%。为进一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四五”时期上海将着力打造以三大产业为核心、以六大产业为

重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体系，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实力，成为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为上海高水平对

外开放提供科技产业基础。

3.贸易投资和利用外资不断优化

在我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扩大开放力度、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背景下，上海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利用外

资结构不断优化，上述三者规模稳中有升。在对外贸易领域，2020 年上海口岸货物进出口总额 8.7 万亿元，同比增长 3.8%。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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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进出口总额 3.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2020 年上海企业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的不利外部环境影响下，

坚定“走出去”步伐，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 15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8%。在利用外资领域，2020 年上海出台《上海利用外资

条例》,利用外资规模实现逆势增长，同比增长 6.2%,全年利用外资规模达到 202.3 亿美元。

(三)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上海出台《全面深化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案》,优化营商环境取得明显成效。在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 2020》

中我国列第 31位，该报告将北京和上海作为我国样本城市，其中上海权重高达 55%。上海持续优化本土营商环境，不仅为上海

实现高水平开放提供了更好的软环境，同时也为我国整体营商环境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政务服务高效便利，对企业服

务贴心到位。上海全面推进政务服务创新，提供“一站式”政策服务，“一门式”诉求服务，“一网式”专业服务，建立中小

企业服务体系，组建服务专员队伍，推动大数据赋能普惠金融。上海在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企业开办、缴纳税款、财产登

记、合同执行等领域持续提升服务质效，提供便利。上海市场监管公平审慎，加快行政执法数字化转型，持续扩大市场主体轻

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上海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有助于减轻企业发展负担，提高外商投资吸引力，在全球跨国投资规模大幅

下降背景下，有助于增强国际企业和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四)先行先试需要向国际经贸规则领域拓展

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2019 年 7 月，国务院同意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临港新片区设立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深挖制度创新的潜在空间，

进而推动上海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而不只是对自贸试验区的面积进行扩容。当前，国内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入成熟期，

在面对 RCEP、CPTPP 等我国已签署或即将进入谈判阶段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上海需要利用在全国率先建成自贸试验区的经

验和优势，加快对敏感领域、敏感议题，测试我国能够承受的开放压力，积累在相关领域实施开放的经验，为履行 RCEP 协定和

开展 CPTPP 谈判奠定良好基础。

三、 以压力测试推动制度创新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必要性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发展和国际投资贸易格局的持续调整，在新形势下完成一系列制度创新，重新确立国际竞争优势，是我

国的迫切任务。在这一大环境下，上海有义务作为对外开放的“试验田”,率先通过“制度创新”的压力测试探索我国对外开放

和改革发展的方向，释放新一轮增长动力，更好服务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

1.外部环境变化对经济正常运行造成冲击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 2020 年全球经济

下滑 5.2%。随着变异病毒的快速传播，疫情对全球的冲击仍将持续。各国为控制疫情，或将持续对国际人员、货物往来以及国

内社交活动进行严格限制，阻碍我国投资、贸易、航运等正常商务活动的推进。

二是全球东西方国家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调整。中国经济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以及国际力量对比调整促使西方大国对

华发起全面竞争和限制。美国提出《2021 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并以此为纲领拉拢盟友对华发起竞争遏制，对我国国际经贸

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三是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保护壁垒持续升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欧盟等持续升级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着重加

大对高新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公众信息收集应用等领域的外国投资限制。预计未来发达国家相关贸易投资限制政策或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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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环境持续调整的背景下，有必要结合我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进行制度的借鉴、改良和创新。我国的

制度创新要克服限制和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和结构性桎梏，切实服务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切实服务我国的“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

2.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有待提升

一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外资银行在上海的市场份额虽然已达到 10%,但金融结构还不合理，外资

证券、信托、保险机构、会计、法律等金融服务机构还比较少。

二是金融产品的种类还不丰富。我国金融市场目前的金融产品主要模仿西方金融机构创新，自主创新不足，技术含量高、

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及其组合产品的创新较少。同时，监管环境较为严格，不利于产品创新。

三是金融市场还不具备全球定价的影响能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在于有效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因此，有必要充分发

挥上海作为世界级中心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这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全球配置优势资源的

能力，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3.现有投资贸易管理制度体系不够健全

一是监管体制创新不足。尽管现有投资贸易监管模式已开始注重事中事后环节，但在信用等级划分、审批程序简化、监管

措施透明度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与政府之外监管主体的合作程度也还较低。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还缺乏设置“议题”的能力，

在数字贸易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缺乏话语权。

二是贸易监管效率不高。以国际贸易中的“单一窗口”建设为例，目前我国的跨部门合作监管创新总体而言仍然停留在系

统内技术整合和流程再造层面。在政府部门之间、企业之间基本实现了高水平的协同，但政府监管部门与企业之间尚未形成良

性互动和有效协同。

三是配套的法制保障还不健全。目前我国缺乏与行政体制改革、贸易投资便利化等相适应的司法体制，司法保障机制和纠

纷解决机制还不成熟，目前还不能很好地解决文化、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的争端。

4.对外开放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与纽约、伦敦等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相比，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主要体现在资本市场准入水平不高、

服务业开放限制较多、经贸规则对接融合差距较大等。例如，当前上海外资金融机构占比已达 30%,但市场参与率仅为 10%左右。

服务业正成为资金流动的主要目的地，我国在服务业方面仍面临较多限制。我国现有的国际经贸规则与最高水平和最高开放度

的国际规则对标还有不小差距。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通过在上海试行资本市场开放、服务业开放并对标国际高

水平经贸规则，探索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融合的有效途径。

(二)可行性

我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变，国内经济基本面长期趋势向好，这为上海发挥更大的开放引领和创新作用，推动全国范

围进行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开放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时，上海经济发达、市场主体比较活跃、科技创新不断加速，

有能力、有基础承担扩大开放和制度创新中出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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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扩大高水平开放决心不变

当前，我国基本形成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跨国自由贸易区(FTA)为重要载体的参与并影响国际大循环的战

略框架。自贸试验区作为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是促进我国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载体。但开放并非全盘接受西方规则，

而是要符合我国实际发展规律、能够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因此，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境内关外的特殊监管区，十分适合

进行国内与国际经济循环对接的试点，通过由点及面、由区域到整体的制度创新渐进性试点，寻求最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

可复制推广的开放经验。

2.国内经济面长期趋势向好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变，将总体延续稳健复苏态势，这为我国制度创新的压力测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与此同时，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根本导向，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第一动力作用更加凸显，

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成为关键趋势，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更加协调，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形成。稳定的经济

发展将为上海进行制度创新压力测试提供有力的资本、技术、渠道支持。

3.信息和金融科技发展为上海制度创新注入新动能

未来随着电子服务水平和信息开放水平的提高，企业将更快速高效地进入全球信息市场，进而扩展国际化经营范围。科创

板在上海的设立使得上海同时成为金融和科创中心。通过进一步优化信息服务和金融水平，上海将在政务信息化服务和金融服

务方面得到有效提升。

4.上海拥有进行压力测试的优越条件

要进行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和制度创新先行先试，上海在地理位置、经济发展、市场主体等综合能

力上有着优越的条件。从地理位置看，上海是我国长三角区域的枢纽，是沿海和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国内国际物流的重要节

点，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是国际商品、服务和资金流动中的重要枢纽。2019 年，上海人均 GDP 已超过 2万美元，

达到发达经济体人均 GDP 标准。经济发达意味着资金、人才、科技要素更为活跃，具有更高的承受制度创新风险的能力。从要

素条件看，上海拥有完善的各类金融要素市场，已具备建设全球性金融中心所需的要素流通条件，具备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

则，如资金自由流动、跨境电商、金融服务等领域进行压力测试的基本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经济条件和要素流通条件，

使上海拥有广阔的投资空间和先进的投资、经营理念，在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投资贸易管理体系、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等方面有

着良好的先决条件。

四、 上海开展压力测试的主要方向

(一)数字贸易与互联网开放

签订 RCEP 是我国参与跨境数据流动国际新规则构建的重要机遇。RCEP 缔约方中，部分发展中国家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较高，

为我国在数字贸易领域开展压力测试提供了机遇。例如，越南、马来西亚在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2020)评估中，与日本、新

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在数字贸易开放度上同属“很高”类别。在已签署的 RECP 中，我国在数据跨境传输、计算机位置等

方面首次做出明确承诺，但在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源代码、自由接入互联网及费用分摊等方面，还未做出明确的开放承诺，

而 CPTPP 明确要求在上述领域做出开放承诺。同时，上海应对标 CPTPP 开放标准，在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源代码、自由接入

互联网及费用分摊积极探索，开展小范围的试点工作，测试按照上述标准开放可能引发的各类风险，为我国加入 CPTPP 的规则

谈判提供决策依据和实施路径。



7

(二)劳工标准

在劳工标准领域，CPTPP 协定要求保护劳动者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强制劳动、有效废除童工

及禁止最有害童工形式、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
①
我国是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已承认和批准 19 个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对照 CPTPP

相关规定，我国在劳工标准领域的主要差距体现在 3 个方面。一是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等领域。按照我国现行制度，设立工

会需要经过上级工会批准，
②③
工会可以代表职工就劳动合同开展集体谈判，

④
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我国工会很少代表职工进行

劳动合同、工资调整和休假等方面的谈判，很少参与关于工伤认定、工资支付等维权行为。二是消除强制劳动。CPTPP 第 19.3

条劳工权利要求“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我国基本消除了强制劳动，但“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仍要求其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
⑤
三是消除就业歧视。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12 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

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除此之外，政治观点、社会出身等尚未纳入消除就业歧视的范畴，以及我国就业

过程中常见的对“户籍”的限制。CPTPP 适用国际劳动组织相关文件定义范围，将消除就业歧视范围定义为“种族、肤色、性别、

宗教、政治观点、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上海可针对部分企业，在劳动者自由结社、劳动合同集体谈判、更充分地消除就业

歧视等领域开展压力测试，为 CPTPP 劳工相关规则谈判提供借鉴和参考。

(三)知识产权

从保护标准看，CPTPP 强调对知识产权采取强保护，在规制客体、保护内容、保护期限以及知识产权执法等方面，做出相较

目前知识产权保护使用范围较广的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更高标准的要求。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范

围方面，相比 TRIPS,CPTPP 纳入了更多的受保护客体，如根据 CPTPP 条款规定，气味及声音可作为商标注册，源于植物的发明

享有专利保护。此外，一些目前存有争议性的权益也被纳入 CPTPP 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如著作的临时复制被纳入了著作权人复

制权的内容加以保护。同时，在规则的执行方面，CPTPP 知识产权执法能力和执法力度较现有 TRIPS 规定也有较大突破，通过大

幅降低知识产权刑事处罚的门槛，提升民事损害赔偿的标准，CPTPP 大幅提升了知识产权侵权成本，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

度。

一是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积极探索气味商标认定鉴定技术，建立完善气味商标申请流程和使用规范。简化驰名商标申

请要求和申请流程，强化驰名商标保护机制，探索驰名商标主动保护机制。保护和承认地理标志商标，明确地理标志的在先保

护原则。二是提升专利保护能力。放宽专利新颖性宽限期的适用条件，细化完善专利注册和审核程序。探索创新实验室数据的

保护机制，强化数据类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三是加强版权保护立法。扩大版权和相关权利保护期，结合上海产业发展情况，积

极探索“临时复制”司法保护机制。积极推进互联网服务商“避风港”机制，强化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四是明确知识产

权相关定义。明确涉及知识产权法律条款中关于“商业规模”的定义，降低定义模糊为知识产权执法带来的潜在隐患。五是扩

大执法范围。在海关法规中探讨增加对“过境”货物的知识产权执法条款，并将“混淆性相似商标”纳入执法范围。

(四)跨境服务贸易资质认可

在跨境服务贸易项下，CPTPP 协定总体上要求对跨境服务贸易实现国民待遇、
⑥
最惠国待遇、

⑦
不得采取数量或者实体限制、

⑧
不得要求当地存在。

⑨
在此基础上，CPTPP 协定对专业服务所涉及的具体职业做出更为细化的规定，在附件 10-A 对工程和设计

服务、工程师临时许可或注册、法律服务 3类专业服务进行特定说明，并在“工程和设计服务”条款中提出，在 APEC 工程师和

APEC 设计师框架下促进相互承认工程和设计专业能力的工作，并鼓励缔约方相关机构实施 APEC 工程师和 APEC 设计师注册制度。

这有利于为各成员国确立专业服务核心行业类目提供明确指引。

目前，我国与部分国家和地区开展学历、文凭互认，但在职业资格互认领域尚处在探索阶段。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相关规定，外国人经过认证可以从事西餐等特色职业，也可以参加国内的职业资格考试。但是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条件之

一是具有中国国籍，即境外人员无法获得中国律师执业许可，只可被聘请为法律顾问，通过联营方式提供涉及外国法律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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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2020 年，海南对放宽境外专业人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和执业的限制做出明确制度安排。海南自贸港在境外人员参加

职业资格考试、发放证书、就业许可等领域做出了更大的开放承诺。这些改革举措虽然比全国层面的要求有很大进步，但距离

CPTPP 鼓励的无需书面审查就给予许可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上海可利用跨境服务贸易发展的优势，在工程和设计、法律等跨境

服务领域，逐步放宽对跨境服务贸易的资质认可，允许部分国家持有合格资质的建筑、法律等专业服务人员直接执业，评估可

能产生的风险和压力，为我国 CPTPP 相关谈判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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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CPTPP 第 19.3 条:劳工权利。1.每一缔约方应在其法律、法规及据此的实践中,采取并维持国际劳工组织宣言所述下列权

利:(a)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b)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c)有效废除童工,及就本协定而言,禁止最有害

童工形式;(d)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2.每一缔约方应采取并维持法律、法规及据此的实践,以规定与最低工资、工作时长、职业

安全卫生相关的可接受的工作条件。

②我国《工会法》第 3 条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

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JtFPpdQcpZPCHNMwsACx2PMkMMDixULhpe6nwNDGJFyL8Q12-Qz3nGIUcdtQqZwgtVNTh8mFeAhNeAsDTwxsTiAA7Lx9H1ucxpjl8l4HbrkWTftvZF4WLVq8svS10U1Q3R6jmnnSMrC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Kv9v1YdUehpm0oGybNgJFohG79w2YHRaEBYRiq_-xKVdT2ZkMa0rmndmAvHpkOoUsUVJui5VHXou7nrj3ILgzENYbyz4NHjJdSUtBn10ET3l4gSlvFPuSIJqysC9RRyCo=&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IEvsXlFQQNs30HD8auWLnaRH9v6C7kk34KOaWveBjH-U7jLHOO0cE6PcHuIBHZyMD6_mTvcPlutCfXa88SW4_Tm8Z3yyEiUyO1m7sMsGamLqbJsBD9BMZHnxazvVfXzzZfzHwBbsRIl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KHTTaknxEz8f_Jjjuo02sBec4EFJPKqc6_1gg-sTx2DZ0spOL15J2BKDe1PEWq3MtuHxkZvtpkfshW7drD0Cq0n4tz_KZdayrOmYyZ1L7tbZSYR1DO_aq7s7Ic-D7JbgNChce0jVKpn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IEvsXlFQQNs30HD8auWLnaRH9v6C7kk34YnhLjMWwoxLoH6E4ps49epO5oKs0QKa-9G5yls38jTQBzBOph_fgo8GpGG4CS1QfssnS_zG_E8xvA3jLEV3XAxRYoTFLEs57gj2P4d4Fu5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IEvsXlFQQNs30HD8auWLnaRH9v6C7kk34YnhLjMWwoxLoH6E4ps49epO5oKs0QKa-9G5yls38jTQBzBOph_fgo8GpGG4CS1QfssnS_zG_E8xvA3jLEV3XAxRYoTFLEs57gj2P4d4Fu5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IK6eal9qNOz399N-awkLoO0tKc5ZyVDcgMTUqlA9i_o0n5TSYp85WscTzlNDXgyvXImVoHkPq8sGWo9lEPMVa96V7ZdPQjkeJ-jSsgnq0gvWNYARF4tthsaM9Jip37IU683_a1_dsEg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IEvsXlFQQNs30HD8auWLnaRH9v6C7kk34KOaWveBjH-U7jLHOO0cE6PcHuIBHZyMD6_mTvcPlutCfXa88SW4_Tm8Z3yyEiUyO1m7sMsGamLqbJsBD9BMZHnxazvVfXzzZfzHwBbsRIl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KHTTaknxEz8f_Jjjuo02sBec4EFJPKqc6QKBAFA90c9BJUgFZ9OquAKJlvAPDYrxxySoxApBLFbByjKyN7dWu7c7kny3a_K_AIX1Xz70ABWDN4pM5t8bjR2bg7ELZexWEQTEkLTdpBC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IEvsXlFQQNs30HD8auWLnaRH9v6C7kk35mKOci0I8F90xRL9W98BXIDsvgXM45Q_Iy8Uu4vJ_gh0vLV1IWXF-2re073uUenFk-LojJy3S1uC2yajyn4qDgNUspfd7DkWeNqow1Q9Jky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KHTTaknxEz8f_Jjjuo02sBec4EFJPKqc6QKBAFA90c9OSCmLjPvUXUwBrrMuHUmSFMVTIrc3WfOnzF0tKa1E6Da_ez5AihmsS7i08lBTJgHpxV4SdqYkIL4-y5HUyXPRs43N7M4OfHe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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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工会法》第 13 条规定:“基层工会、地方各级总工会、全国或者地方产业工会组织的建立,必须报上一级工会批准。”

④集体谈判是指工会或职工代表与企业或企业团体就劳动问题进行交涉的一种方式。

⑤《刑法》第 46 条: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

动,接受教育和改造。

⑥详见 CPTPP 协定第 10.3 条:国民待遇。

⑦详见 CPTPP 协定第 10.4 条:最惠国待遇。

⑧详见 CPTPP 协定第 10.5 条:市场准入。

⑨详见 CPTPP 协定第 10.6 条:当地存在。

⑩本文参与撰写人员：张威、武芳、沈梦溪、林源、辛灵、薛蕊、丛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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